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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规划》
起草说明

按照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城市生活

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清府办〔2020〕18 号）的要求，

由市商务部门牵头负责编制出台《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

体系建设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为做好《规划》编制

工作，市商务局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做法，委托第三方采用网

上竞价方式确定了编制服务成交供应商，由清远市金属行业

商会协助编制出台我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规划。现

就《规划》编制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19 年 6 月 3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

要指示，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

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，形成以法治为基础、政府推动、

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、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，努力提高

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。

2020年4月27日，《清远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》

正式实施，该方案明确由市商务部门牵头编制《清远市可回

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规划》，要对可回收物回收网点、回

收中转站、分拣中心等进行合理布局，推动可回收物收运体

系和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的有效衔接。2021 年 9 月 1 日，

《清远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施行，该条例要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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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范围内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，实现可回收物、厨余垃

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等四大类垃圾的分类投放、分类收

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一是组建编制工作小组。以服务成交供应商清远市金属

行业商会为基础，充分利用广东省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学研

技术创新联盟、中南大学技术转移（清远）中心以及广东省

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等的技术力量，组建了清远市可回收物回

收处理体系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小组。

二是制定编制工作方案。认真学习领会国家、省市有关

垃圾分类的文件精神，准确把握文件要求，制定了全面的操

作性强的编制工作方案，确定具体的工作计划，为全程的编

制工作奠定了坚实工作基础。

三是多地调研收集数据。服务成交供应商清远市金属行

业商会先后到宁波市、广州市、清远市（清城区、清新区）

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，学习、借鉴先行地区的先进

模式，了解清远现状。

四是组织研究起草。在前期调研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，

研究提出我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目前发展状况、未来五

年工作目标任务及具体措施。在此基础上，运用科学的编制

工作方法，组织起草《规划》。

五是征求意见完善。形成《规划》征求意见稿，并发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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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相关市直有关部门征求意见，同

时于 2021 年 10 月 9日至 2021 年 11 月 9 日在市商务局门户

网站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结合各地各单位反馈意见，对文

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。

六是开展专家评审和风险评估论证。为充分保证《规划》

编制工作的民主性和科学性，市商务局组织开展了专家评审

工作，听取了 5位专家的意见，并制定了《专家咨询论证报

告》《风险评估报告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划》共六章，分别对规划意义、规划目的、规划范

围、规划对象、规划期限、规划依据、规划目标、建设思路、

规划布局、保障措施等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阐述。以立足

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

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行业规范发展为主线贯穿全篇，对

2021——2025 年期间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作

出系统谋划和总体安排。

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规划范围、规划对象、规划期限

等事项，补充特殊名词定义。

第二章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现状与分析，指

出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现状，涉及地域和人口

现状、可回收物回收渠道现状、可回收物回收企业现状，分

析了清远内部优势与劣势，外部机会与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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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指导思想与目标，明确规划基本原则是按照“政

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企业投入、社会参与”的方式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按照规划目标和需求，因地制宜建设可回收物回收处理

体系，通过引入示范企业和培育标杆企业，鼓励再生资源回

收企业参与可回收物投放、分类、运输、处理环节，促进可

回收物的回收处理和综合利用，建立健全清远市可回收物回

收处理体系。

第四章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规划布局，提

出社区回收网点、中转站、分拣中心、综合利用基地（园区）

等部分组织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“因地制宜、因需而设、为

原则，逐步完善”。

第五章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规划重点工

作，明确重点工作包括编制指导目录、掌握重点数据、加强

数字化应用、完善回收路径等。

第六章保障措施，提出加强组织保障、配套支持政策、

创新商业模式、加强技术创新、打造标杆示范、鼓励公众参

与等措施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重点问题

(一） 规划基本原则上，结合实际尤其是现阶段市县两

级财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，综合专家评审的意见，确定的原

则是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多元投入、全民参与”的方式，

鼓励多方资本、力量共同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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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规划目标和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因

地制宜建设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系。

（二）规划目标上，提出的是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

作、多元投入、全民参与”的方式，争取到 2025 年，因地

制宜地推动形成科学合理、覆盖全面的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体

系网络空间布局；探索推进设施齐备、功能完善的可回收物

回收处理体系建设；推动清远市可回收物回收处理产业规

范、有序发展；有效促进垃圾减量、提高可回收物回收率和

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率，为清远市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

献。包括：可回收物回收率显著提高；推广“互联网+回收”

的新模式；探索两网协同发展的新机制；探索提高组织化的

新途径。

（三）规划布局上，《规划》写出来的是四个层次，包

括社区回收网点、中转站、分拣中心、综合利用基地四级，

但县区并非固定四级，而是按照实际，自由选择建成体系级

别。《规划》上也明确说明：对于部分数量较少的可回收物，

可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分拣中心转运至综合利用基地（园区）

汇集，再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可回收物加工利用企业。按以

下“建设引导”为设置原则，达到规模化、规范化的目标。

即此类县区是无需中转站，直接建成三级体系。


